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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總說明1 

一、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 一般行政：綜理局務行政，依據各項法令，配合協助各業務單位完成計畫，績效良好。 

2. 和諧勞資關係： 

(1)加強輔導各業勞工成立工會，及全力輔導各工會會務運作、促進勞資和諧。 

(2)積極輔導事業單位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舉辦「職工福利業務研習」，配合中央辦

理 95年以前勞工建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助。 

(3)受理勞資爭議案件，期使勞資爭議案件得以公平、公正解決。設立服務櫃檯，結

合社會各界熱心志工，及聘請臺北及基隆律師公會之專業律師，提供勞工法律諮

詢服務及協助勞資爭議。 

(4) 成立「勞資爭議關廠歇業事實認定小組」進行事業單位歇業事實認定。 

(5)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並督導職業安全衛生之勞動檢查業務。 

(6)受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勞工健康檢查業務之備查。 

(7)辦理職業疾病認定及受理申領職業災害慰問金業務。 

3. 勞工保險業務：依本府政策撥付本市應負擔之勞健保費補助款，以保障本市勞工權益，

並就爭議款項持續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協商;宣導勞工

保險制度。 

4. 就業促進措施： 

(1)開發雇主線上通報系統、網路作業系統，有效掌握資遣通報之失業勞工。辦理求

職防騙宣導，避免勞工落入求職陷阱，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發布施行「臺北市政

府辦理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期間照護補助辦法」協助市民參加職業訓練及就業服

務期間排除參訓障礙。 

(2)落實本市「促進原住民就業自治條例」；依就業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申請業務；依職業訓練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職業訓練機構（含公私立）設立、

輔導及管理業務。 

(3)推動性別工作平權，舉辦防制就業歧視宣導會，並召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及性

別工作平等會，受理就業歧視及性別工作平等申訴案件，印製文宣，宣導就業平

等觀念。 

5. 勞動教育文化： 

(1)推展勞動文化相關活動及辦理勞工藝文活動，以達到教育、休閒、育樂及文化交

流等目標，保存及推廣勞動文化。 

(2)辦理勞動教育補助，提供勞工朋友終身學習進修管道、追求自我成長，充實勞動

知能以提升國家整體勞動競爭力。 

6. 建築及設備： 

(1)編列勞工教育館耐震補強、屋外牆防漏、室內裝修復原工程。 

(2)配合市場處編列永樂大樓外牆整修(含屋頂防水)工程分攤款。 

(3)辦理資訊設備、雜項設備等汰換採購，以提升公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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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本年度     

行政管理 

 

人 員 維 持

費、一般業

務、會計業

務、人事業

務、政風業

務、資訊管

理業務 

配合業務單位

辦理文書、出

納、庶務、會

計、人事、政

風等工作。 

綜理局務行政，依據各項法

令，配合協助各業務單位完成

計畫。 

 

 

工會組織及勞

工福利 

 

 

 

 

 

 

 

 

 

 

 

 

 

 

 

 

 

 

 

 

 

 

 

 

 

 

人 員 維 持

費、健全工

會組織、提

升勞工退休

金與福利措

施 

 

 

 

 

 

 

 

 

 

 

 

 

 

 

 

 

 

 

 

 

 

 

工會輔導、勞

工團體評鑑、

五一勞動節慶

祝及選拔表揚

活動、市長與

工會有約座談

會、勞雇同心

共存雙贏宣導

會、審查工作

規則、職工福

利機構有關業

務、輔助勞工

建購及修繕住

宅貸款 

 

 

 

 

 

 

 

 

 

 

 

 

 

 

均依計畫內容如期完成。 

1.全年共輔導成立 23家產業、

職業工會，並辦理五一勞動

節慶祝活動，頒奬表揚各得

獎單位及人員，共計模範勞

工 7 名、優秀勞工 263 名、

優良工會 61個及優秀會務人

員 26名。 

2.為有效輔導工會運作及財務

處理，於 9月 25、26 日舉辦

「103 年度工會業務法令研

習班」2梯次共 167 人參加。 

3.邀請本市所轄工會領袖，透

過輕鬆的互動方式廣徵勞工

意見，瞭解工會需求，作為

本局未來施政措施之參據。

於 103年 10月舉辦 2梯次與

工會有約-「2014大地手作之

旅」活動，活動共計 186 人

參加。 

4.營造勞資共同促進企業發

展，達到「勞雇同心、共存

雙贏」之經濟發展環境，積

極輔導事業單位建立勞資合

作制度，推動產業民主。本

年度累計認可事業單位與企

業工會簽訂團體協約有 56

家；輔導事業單位訂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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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規則本年新訂 255 家，修正

789家，本市事業單位訂立者

計 6,949家。 

5.本年度辦理『勞雇同心、共

存雙贏』宣導會 2 場，受益

人數合計達 306人。 

6.本年度輔導事業單位提撥勞

工退休準備金，累計 3 萬

7,475家。 

7.本年度稽催未按月提撥勞退

金之事業單位家數為 355

家，並於國父紀念館-中山講

堂舉辦 1 場勞工退休制度及

法令宣導會。 

8.本年度輔導事業單位辦理職

工福利業務，累計有 3,508

家事業單位已完成設立，並

辦理職工福利法令與實務研

習會 1 場。另配合中央政策

辦理輔助勞工建購修繕住宅

貸款利息補助，共補助 15萬

1,344 戶，補助金額共計達

6,103萬 3,549元。 

9.鼓勵事業單位辦理托兒設施

措施，本年度共補助世平興

業股份有公司等 2 家單位辦

理托兒設施；另補助臺灣證

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等36家單位辦理托兒措

施。 

 

 

 

 

 

 

 

 

 

 

 

 

 

 

 

 

 

 

 

 

 

 

 

 

 

 

勞動權益保護 人 員 維 持

費、勞動條

件及勞資爭

議處理 

勞資爭議處理

法令研討相關

業務、相關勞

動法令宣導活

動、勞動基準

法、勞資爭議

處理法及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

法罰鍰處理業

務 

均依計畫內容如期完成。 

1.依勞資爭議案情之緊急、重

大、複雜、單純、集體、個

人之各種不同狀況，靈活運

用法定之「調解」、「仲裁」

制度，並採「立即處理」、「就

地調處」之方式迅速有效地

調處勞資爭議。此外，並視

個案情形分採行政命令、執

行監督檢查、行政處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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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送偵辦等措施，期使勞資爭

議案件得以公平、公正解

決。協處勞資爭議處理案件

3,588 件，經協處達協議者

2,388 件 ， 達 成 比 率 為

66.56%。 

2.聘請臺北及基隆律師公會之

專業律師提供義務律師諮詢

服務案件共 1,546件。 

3.設立勞資服務台受理勞工親

自洽詢、電話諮詢服務，提

供勞工法令、勞工權益、勞

工申訴、勞工福利、勞資問

題等各項諮詢服務，解決了

不少勞工疑難問題，計 3 萬

4,682件。 

4.成立「勞資爭議關廠歇業認

定小組」，進行事業單位歇業

事實認定。本年共受理認定

計 55家，申請積欠工資墊償

基金墊償工資，或申請勞工

退休準備金以作為退休金、

資遣費。 

5.因「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

業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2

年 10 月 14 日勞動 1 字第

1020132124 號公告適用勞動

基準法，並自 103 年 4 月 1

日生效，特舉辦「103年法律

服務業僱用之律師適用勞動

基準法法令宣導會」，增進法

律服務業業者對勞動法令之

瞭解，以促進適用勞動基準

法後之勞資和諧。 

6.因社會運動事件造成新聞從

業人員為配合採訪、播報有

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再延長工

作時間或影響休假之可能

性，為確保渠等人員之勞動

條件，特舉辦「103年新聞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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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體業勞動基準法宣導會」，使

事業單位對勞動法令能有更

進一步的瞭解。 

7.因按摩業之行業別特性，業

者與按摩師的關係較一般行

業之勞雇關係複雜，業者與

按摩師間常有契約性質問

題，特舉辦「103年按摩業從

業人員勞動基準法令宣導

會」，以增進按摩業者對契約

性質及勞動法令的瞭解，並

促進按摩業之勞資和諧。 

8.辦理「103年勞動基準法令宣

導會」係為使勞動部近期內

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

及工作者瞭解法令規定，以

利後續政策及法規之推動，

並加強勞雇關係，爰宣導勞

動基準法令，以確保勞工權

益。 

9.為使本市勞資雙方更加充分

了解勞資爭議處理法相關處

理程序、規定，及調解實務

案例解析，特辦理「本年度

勞資爭議處理法宣導會」。 

勞動安全維護 人 員 維 持

費、職業安

全及職業災

害處理                  

職業安全衛生

宣導活動、辦

理職業病認定

及職災慰問金

申請業務、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勞動檢查

法及就業服務

法罰鍰處理業

務 

均依計畫內容如期完成。 

1.針對新適用職安法之單位辦

理 8 場次說明會，共 634 人

參加。 

2.為使民眾瞭解聘僱外勞及職

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法令，特

印製文 宣品 ，編 印 案例

DM8,000 張、法令彙編 500

本。        

3.受理職業病認定申請共 1件。 

4.受理職災慰問金申請共 30

件，合計發放 825萬元。 

5.受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單位辦理教育訓練報查共計

995 班次並進行 952 班次之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0101）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總說明6 

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查核。 

6.103 年受理醫療院所申請為

辦理勞工健康檢查醫療院所

及勞工特殊健康作業檢查報

備，並進行指定醫療機構查

核，共計查核 60家。 

勞健保勞工保

險費補助爭議

款處理 

一般業務 勞工保險 均依計畫內容如期完成。 

1.依法令辦理勞健保保險費補

助款撥款作業，保障本市勞工

權益。 

 

就業安全 人 員 維 持

費、辦理就

業促進相關

業務工作、

性別工作平

等暨就業歧

視防制工作 

性別工作平等

宣導活動、求

職防騙宣導、

辦理就業服務

法相關業務、

辦理一般及特

定對象就業促

進工作 

 

 

1.本年度共受理 11件就業歧視

案。共召開 3 次就業歧視委

員會，共評議 7 件，其中 2

件評議成立，5 件評議不成

立。 

2.本年度共受理 78件性別歧視

案。共召開 6 次性別歧視委

員會，共評議 39件，其中 17

件成立、22件不成立。 

3.為使各級產職業工會、事業

單位及勞工朋友瞭解職場權

益，特印製文宣品及宣導

品，編印案例彙編 2,000本。 

4.辦理性別平等法律訴訟扶助

補助案，103年申請 1案，補

助 0案。 

5.本年度受理不實徵才廣告案

件計 55 件(含收取保證金及

要求隱私資料)，經查證屬實

處以罰鍰計 3 件，另針對酒

店及公關等不妥或疑似色情

徵才廣告，發函行政指導防

騙宣導，辦理 1 場「求職安

心在職安薪」求職防騙宣導

記者會，另配合相關單位活

動設攤或辦理求職防騙宣導

講座計 15場，並以公車車體

及車內廣告，捷運車廂內廣

告，捷運西門站及市府站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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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外電子看板廣告，臺北市境

內信義威秀、日新威秀、京

站威秀、京華城喜滿客、今

日秀泰影城於電影正式播映

前播放宣導動畫，另以網路

廣告、書報雜誌等管道，積

極宣導求職防騙。 

6.開發雇主線上通報系統、網

路作業系統，有效掌握資遣

通報之失業勞工。本年度共

計受理 1 萬 8,292 家事業單

位辦理資遣通報，計資遣 2

萬 6,373 人。利用網路申報

案件共計 1 萬 1,111 家，1

萬 5,369 人次，佔所有申請

案件 58.28%。 

7.為協助本市市民或居留地在

本市之外籍或大陸籍配偶，

於參加本府社會局、職能發

展學院或就業服務處辦理之

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期間，

排除參訓障礙，免除其托育

及照護之困擾，讓其無後顧

之憂，可以儘速重返職場，

本局特別訂定「臺北市政府

辦理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期

間照護補助辦法」，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統計本

年度共補助 65人次，補助金

額為新臺幣 94萬 505元。 

8.落實本市「促進原住民就業

自治條例」，截至 103 年 12

月底止，本府義務進用原住

民機關暨市議會計 36 個單

位，應進用原住民人數為 295

人，已進用 551人(含本府義

務機關超額進用及非義務機

關進用共計 256人)，進用比

率為 186.78%。 

9.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方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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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就業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相關申請業務。至本年度本

市共 81 家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17家新設立，15 家申請

籌設許可，37 家效期屆滿換

證，9 家撤銷或終止，44 件

辦理變更事項，10 件辦理就

服人員異動申報， 11件辦理

其他事項。 

10.依職業訓練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職業訓練機構（含公私

立）設立、輔導及管理業務，

本年度本市共 36家職業訓練

機構，0家新申請，0 家申請

變更，2家停訓，0家停辦或

解散。 

11.核發失業勞工離職證明

書，本年度申請 245 件，非

自願離職 119 件，無法確定

離職事由 115 件，非屬非自

願離職 1件，函外縣市政府 3

件，自行撤案 3 件，不符申

請資格 4件。 

勞動教育文化 

 

人 員 維 持

費、勞動教

育文化推廣

業務 

 

 

 

 

 

 

 

 

 

 

 

 

 

提 供 場 地 租

借、辦理勞動

教育補助、宣

導、觀摩、研

討會及勞動法

令推廣與輔導

辦理勞動文化

系列活動 

 

 

 

 

 

 

 

 

 

依計畫內容如期完成。 

1.提供場地租借服務予工會、

社會團體。 

2.透過勞動教育重點補助提倡

勞工終身學習，執行金額

2,158萬3,660元整。 

3.以勞動法令、勞動權益、勞

動知能、職場健康課程為主

並結合當年度重大修正法令

或新興法令開辦各類課程，

共計開辦56班，總計受益人

數3,679人次。 

4.將攸關勞動權益、勞工福祉

且具爭議性之政策與問題，

進行相關會議探討，共辦理4

場次座談會，受益人數462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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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5.為加強事業單位及其員工了

解勞動法令及落實職場健康

之推動，特赴事業單位辦理

勞動教育相關課程，主題規

劃有五大類：「勞資關係促進

」、「勞動條件法令解析」、「

職場安全維護」、「性別主流

化」、「職場心理衛生」，共受

理申請45場次，總計受益人

數2,048人。 

6.為使本市公私立高級職業學

校、高中附設職業類科與綜

合高中之學生提早認識勞動

法令與掌握自身權益，辦理

「2014勞動好YOUNG前進高

校」，勞動權益宣導講座19場

次，受益學生人數達6,276人

。 

7.委託國內具有網路教學實務

經驗與技術單位，協助規劃

及開辦勞動相關法令之線上

課程，以達成多元推廣完整

之勞工網路教育訓練，本年

度已製作完成「受僱前契約

審視重點」、「受僱後投保相

關社會保險」、「僱傭、承攬

、委任等勞動契約」、「派遣

、借調等相關勞動權益及勞

雇關係」、「工資」、「工時」、

「休假」、「請假」、「職業災

害補償及賠償責任」、「勞動

契約終止」、「勞資爭議處理

流程」，計11門多媒體學習課

程。 

8.辦理勞工假日電影院，全年

共計20部40場次，受益人數

達26,440人次。 

9.為保存及發揚多元勞動文化

，鼓勵勞動者或關懷勞動議

題者運用攝影機留存勞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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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活影像，辦理「2014勞動金

像獎」（即勞動影像徵選競

賽），透過活動參與及高度媒

體曝光率，喚起大眾對勞動

價值的重視。 

10.委請專業團隊製作一部以

居家照顧服務員勞動者為主

角的紀錄片「長照的天使」，

並規劃行銷放映會促進宣傳

，以引發觀眾共鳴，並作為

勞工教育、勞動文化推廣之

素材，引發各界省思與關注

為目的。 

11.舉辦「百工群像：作夥來聽

勞動之歌」音樂會，演出具

有勞動意涵的樂曲，並融入

本局業務製作節目單。 

12.募集產業及工會發展老照

片，辦理照片、文案整理集

結成手冊及展示，進行產業

及工會發展歷史的記錄與保

存。 

13.為呈現本局近年重要工作

成果，增進企業人資人員、

工會幹部、媒體及本市勞動

者對本局業務措施、執掌及

服務內容之瞭解，以接受或

接觸過該項服務措施者以及

業務執行者為案例，出版《

職達幸福之城》書冊。 

 

 

營建工程 

 

 勞工教育館耐

震補強、屋頂

外牆防漏、室

內裝修復原工

程、永樂大樓

外牆整修 (含

屋頂防水 )工

程分攤款 

1.勞工教育館耐震補強、屋頂

外牆防漏、室內裝修復原工

程因調整設計施工工法，以

擴大可投標廠商範圍，並送

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外審釐

清，經廠商修正設計後始完

成外審，於 103年 6月 19日

上網公告標案，惟因適逢暑

工程依契約期程履

約管理及付款，並

辦理預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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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假學校工程旺季，本案工程

施作標案於 103 年 6 月 30

日、7月 16日、7月 31日歷

經 3次流標，至 8月 29日決

標，10月 22日室內裝修許可

審核通過，11月 10日開工，

工期為 90個日曆天，依契約

期程履約管理及付款，爰辦

理保留。 

2.本預算係配合市場處整修永

樂大樓外牆編列之工程分攤

款，惟市場處以 103年 12月

5 日 北 市 市 工 字 第

10332653200 號函表示因工

程於 103 年度尚於設計階

段，預計 104 年方可發包開

工，故無法於 103 年度完成

付款程序。 

 

 

 

 

 

 

 

 

 

 

 

 

 

配合工程期程辦理

預算保留。 

 

其他設備 

 

 資訊設備費、

雜項設備費 

均依計畫內容如期完成。 

1.依計畫完成個人電腦、其他

週邊設備及套裝軟體採購。 

2.完成電腦圖書及自動鑽孔機

採購。 

 

(102年度)     

行政管理 

 

 機關簡介影片 係因本局於 102 年 1 月 1 日改

制為勞動局，依業務進行全盤

檢討和規劃，增設二科並重整

附屬機關，執行半年餘，各單

位間業務分工暨合作事宜逐漸

穩妥，為增進外界對改制後本

局所屬業務措施、執掌及服務

內容的了解，爰適時製作機關

簡介影片，轉入本年度應付歲

出保留款 472,000 元，業已於

本年度執行完畢。 

 

勞健保勞工保

險費補助爭議

款處理 

一般業務 勞健保補助款 1.本府 99暨以前年度勞保爭議

款，因中央補助款不足，102

年度尚餘 2,269,752,000 元

無法等額相對撥付(含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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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重要計畫項

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補助款 11 億 3,487 萬 6,000

元)，業已於 103 年 2 月 10

日全數完成撥付。 

2.補助設籍本市住民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保留

18,213,282 元，業已於 103

年 1月 29日完成撥付。 

 

 

二、預算執行概況 

(一) 歲入 

1. 本年度部分： 

(1)罰款及賠償收入：預算數 67,819,000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72,993,093元，轉

入下年度應收歲入款 30,747,612元，含勞工安全衛生法應收罰鍰 334,896元，

職業安全衛生法應收罰鍰 3,020,000，勞動基準法應收罰鍰 9,381,500元，就業

服務法應收罰鍰 14,313,900元，勞動檢查法應收罰鍰 784,816元，大量解僱勞

工保護法應收罰鍰 437,500，勞工退休金條例應收罰鍰 1,810,000元，性別平等

法應收罰鍰 580,000元，勞資爭議處理法應收罰鍰 85,000元，保留原因係罰鍰

金額太高，受罰人無力繳交及部分義務人更改居所(或離境)致無法送達罰鍰案件

(含後續催辦等)、無繳納意願、或部分案件已移送強制執行，尚未執行終結所致，

故轉入下年度繼續催收，決算數合計 103,740,705元，較預算數超收 35,921,705

元，約增 52.97%，主要係實際開單裁罰數及收繳數較預算數多。 

(2)規費收入：預算數 396,000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488,411 元，較預算數超收

92,411元，約增 23.34%，主要係勞工教育館使用率較預期多所致。 

(3)財產收入：預算數 2,000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96,299元，較預算數超收 94,299

元，約増 4,714.95%，主要係報廢財產收入較預期多所致。 

(4)補助收入：預算數 7,898,465,000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3,522,783,000元，較

預算數減收 4,375,682,000元，約減 55.40%。主要係中央對於 99暨以前年度非

設籍本市住民勞健保保險費爭議款之補助原則(分年計算、總額還款)仍存有爭

議，致使雙方存有不同之解釋，故中央未對等補助勞健保爭議款 43.7518 億元 

(勞保 17.4986億元、健保 26.2532億元)，因歷次協商皆不同意本府主張，再因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103年 11月 19日函文本府，103年度尚有待撥付金

額，請本府儘速清償，屆期未償還將續行強制執行及本府行政訟訴均已敗訴，為

避免爭議款執行屆期未撥付，本府遭查封土地將遭強制執行拍賣，所以部分款項

已奉核全數由本府負擔，故應收未收款項不再辦理保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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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收入：預算數 0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390,206元，較預算數超收 390,206

元，主要係收到陳前局長業鑫 1~12月份兼任台北富邦董事車馬費所致。 

2.以前年度部分： 

(1) 罰款及賠償收入：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 146,303,084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13,549,061元，結轉下年度繼續處理者 128,125,218元，減免數 4,628,805元，

係依勞動部訴願決定書、本局簽奉核准等辦理註銷以及勞基法、就服法依臺北

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提撥 30%至勞工權益基金部分，簽請核

准註銷。 

(2) 其他收入：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 1,064,650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205,000 元，               

結轉下年度繼續處理者 859,650元。 

(3) 補助收入：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 1,134,876,000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1,134,876,000元。 

 

(二) 歲出： 

1.本年度部分： 

(1)行政管理：預算數 77,387,769 元，動支第一預備金 437,131 元，合計  

77,824,900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72,216,220元，轉入下年度應付歲出保留款

61,870元，決算數 72,278,090元，較預算數節減 5,546,810元，約減 7.13%。

保留原因主要係因就業服務處組織修編雖經考試院同意核備，該處調入本局人

員考績案尚未經銓敘部審定，故預借 102年度考績獎金，須辦理保留。 

(2)工會組織及勞工福利：預算數 95,768,291 元，動支第一預備金 828,700，合計

96,596,991，執行結果，實現數 89,992,361元，較預算數節減 6,604,630元，

約減 6.84%。 

(3)勞動權益保護：預算數 22,533,343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22,371,242元，較預

算數節減 162,101元，約減 0.72%。 

(4)勞動安全維護：預算數 24,658,356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24,517,741元，較預

算數節減 140,615元，約減 0.57%。 

(5) 勞健保勞工保險費補助爭議款處理：預算數 17,478,223,775元，動支第二預備

金 13,752,594元，合計 17,491,976,369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14,491,971,692

元，轉入下年度應付歲出保留款 3,000,000,000元，決算數 17,491,971,692元，

較預算數節減 4,677 元，約減 0.000027%。保留原因主要係 104 年 1 月 23 日奉

市長裁示於 104年 1月 27日向勞保局及健保署提具延期「99暨以前年度勞健保

爭議款還款計畫」，由 99 年至 103 年展延至 99 年至 106 年，共計 58 億 6,315

萬 5,447元，其中 30 億元由本年度歲出保留預算支應，預計於 104年至 105年

撥付完畢。 

(6)就業安全：預算數 16,007,385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14,471,765 元，轉入下

年度應付歲出保留款 47,225元，決算數 14,518,990元，較預算數節減 1,48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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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約減 9.3%。保留原因主要係因就業服務處組織修編雖經考試院同意核備，

該處調入本局人員考績案尚未經銓敘部審定，故預借 102 年度考績獎金，須辦

理保留。 

(7)勞動教育文化：預算數 47,288,767 元，動支第一預備金 660,000 元，合計  

47,948,767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45,399,155元，較預算數節減 2,549,612元，

約減 5.32%。 

(8)營建工程：預算數 7,041,225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759,684 元，轉入下年度

應付歲出保留款 6,280,048元，決算數 7,039,732元，較預算數節減 1,493 元，

約減 0.02%。保留原因主要係甲、勞工教育館耐震補強、屋頂外牆防漏、室內裝

修復原工程因調整設計施工工法，以擴大可投標廠商範圍，並送台北市結構技

師公會外審釐清，經廠商修正設計後始完成外審，於 103年 6月 19日上網公告

標案，惟因適逢暑假學校工程旺季，本案工程施作標案於歷經 3 次流標，至 8

月 29 日決標，10 月 22 日室內裝修許可審核通過，11 月 10 日開工，工期為 90

個日曆天，依契約期程履約管理及付款，爰辦理保留。乙、配合市場處整修永

樂大樓外牆編列之工程分攤款，惟市場處以 103 年 12 月 5 日北市市工字第

10332653200號函表示因工程於 103年度尚於設計階段，預計 104年方可發包開

工，配合工期辦理保留。 

(9)其他設備：預算數 1,167,596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1,159,299 元，較預算數

節減 8,297元，約減 0.71%。 

(10)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給付：動支數 17,463,381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17,463,381元。 

(11)公務人員福利互助補助：動支數 2,416,937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2,416,937

元。 

2.以前年度部分： 

(1)102年行政管理：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 472,000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472,000

元。      

(2)102年勞健保勞工保險費補助爭議款處理：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 2,287,965,282

元，執行結果，實現數 2,287,965,282元。 

三、資產負債實況 

(一)歲入平衡表： 

1.借方科目：歲入結存 0元，較上年度減少 106,000元；應收歲入款 158,872,830元，

較上年度增加 12,569,746 元；應收歲入保留款 859,650 元，較上年度

減少 1,135,081,000元。 

2.貸方科目：應納庫款 159,732,480 元，較上年度減少 1,122,511,254 元；保管款 0

元，較上年度減少 106,000元。 

  (二)歲出平衡表： 

1.借方科目：經費結存 15,432,631 元，較上年度增加 1,476,255 元，保留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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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217,101 元，較上年度增加 717,779,819 元；暫付款-員工借支

109,095 元，較上年度增加 109,095 元；暫付款-其他費用 2,205,488

元，較上年度增加 1,677,247元；押金 3,000元，較上年度增加 3,000

元；保管有價證券 250,000元，較上年度減少 836,500元。 

2.貸方科目：保管款 11,406,834元，較上年度增加 1,701,991元，代收款 6,168,338

元，較上年度增加 1,388,564元，應付歲出保留款 3,006,389,143 元，

較上年度增加 717,951,861元，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3,000元，較上年

度增加 3,000元；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50,000元，較上年度減少 836,500

元。 

(三)潛藏負債： 

1.99暨以前年度勞健保爭議款： 

(1)針對 99 年度以前非設籍部分爭議款，本府已提報 5 年還款計畫。至 103 年 12

月底止，歷年勞保局、健保署開立繳款單所載本市負擔之勞工保險費約 974 億

6,905萬元及全民健康保險費約 1,112億 5,085萬元，共計約 2,087億 1,990萬

元，該等金額中，91 年以前之健保案訴訟雖於 94 年 10 月 3 日經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本府勝訴確定，惟因健保局不服提起再審之訴，業於 96年判決（96年度判

字第 01114號）本府敗訴，已另提起再審，同為 92年 1月以前勞保案訴訟於 95

年 11月 15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本府敗訴確定，惟本府於 95年 12月 20日提起

再審，業於 97年判決（97年度判字第 01130號）本府敗訴。 

(2)按行政院於 98年 1月 15日以院臺衛字第 0980081021號函核復事項表示，請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現為勞動部)、衛生署(現為衛福部)檢討修正勞工保險條例及

全民健康保險法，將地方政府應負擔之勞、健保費補助款改由中央政府負擔。

在修法完成前，直轄市政府應負擔之勞、健保費補助款中屬實際設籍於該市之

住民部分，仍應由各該直轄市政府負擔；至於非設籍於該市之住民部分，由中

央政府協助解決。針對非設籍部分爭議款，99 年度以前之爭議款業已提具 5 年

還款計畫， 本年度為第 5年執行，計編列預算 174億 7,821萬元（含中央相對

補助 78億 9,846萬 5,000元），業依還款計劃執行 144億 7,820萬 5,530元（含

中央相對補助 35億 2,278萬 3,000元）。尚餘約有 30億元未執行，係因本府與

中央針對補助款原則未能一致所致。經與勞保局及健保署核對 99暨以前年度勞

健保爭議款尚餘金額，各為勞保 17 億 4,986 萬 1,765 元、健保 41 億 1,329 萬

3,682元(含 99年以前健保爭議款利息 14億 3,525萬 7,435元)，合計 58億 6,315

萬 5,447元。本府已於 104年 1月 27日府勞資字第 10430196800、10430196801、

10430196802 號函向勞保局及健保署提具修正 99 暨以前年度勞健保爭議款 5 年

還款計畫(由 99 年至 103 年展延為 99 年至 106 年)與修正健保爭議款利息 5 年

還款計畫；展延還款計畫之經費來源將於本年度歲出保留款支應 30億元，剩餘

28 億 6,315 萬 5,447 元將循程序編列於 105 年至 106 年度預算執行，以上皆由

本府全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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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年至 101年 6月勞健保爭議款： 

(1)100年以後勞健保爭議款還款計畫於 102年 4月 9日向勞保局及健保署提具「100

年至 101 年 6 月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款爭議案 5 年還款計畫」，分別

為勞保 59 億元、健保 78 億 1,200 萬元，合計 137 億 1,200 萬元，自 104 年至

108年攤撥，並由中央協助半數。 

(2)100 年以後健保爭議款利息還款計畫於 104 年 1 月 27 日向健保署提具修正「全

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款爭議案利息 5年還款計畫」，共計 13億 6,667萬 8,979

元，自 104年至 108年攤撥，由本府全額負擔。 

四、其他要點：無。 
















































































































































































































